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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

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
文件

国资厅发财管〔2017〕49 号

关于进一步推动中央企业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

保函替代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中央企业：

为进一步发挥中央企业表率作用，促进发展信用经济，降低

工程建设领域各类现金保证金规模，推广保函使用，减轻实体企

业负担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施差异化保证管理。工程建设领域收取各类保证金的

主要目的是防范合同履约、工程质量等相关风险。各中央企业（含

所属全资、控股子公司及分公司，下同）在境内工程建设项目中，

应按照发展信用经济的要求，进一步优化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方（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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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商）管理，建立健全对施工方的信用管理体系，定期更新施工

方资质、资信变化情况，优先选用具备相应资质等级、资信良好、

履约保障能力强的施工方，根据其资质、资信等情况采取差异化

的保证政策，合理确定保证金收取比例，依法合规保障自身权益，

防范有关风险。同时，要做好建设资金安排，按时足额向施工方

支付（退还）有关款项。

二、全面推行保函替代保证金。中央企业作为建设方在境内

新投资的工程建设项目不得在招标公告等文件中指定必须使用现

金保证金方式，不得对施工企业使用银行保函等代替现金保证金

设置障碍，不得拒绝施工企业以银行保函方式缴纳保证金。中央

企业之间的工程建设业务，施工方企业集团内部有财务公司的，

除投标保函外可以使用财务公司保函替代现金保证金，并应于

2017 年 10 月底前对原有工程建设项目收取的剩余保证期超过 6

个月的现金保证金实施财务公司保函替代，不能按期完成替代的，

建设方企业集团总部应专项报告国资委。中央企业施工方受资本

充足率、业务范围等限制，暂时不具备使用财务公司保函替代保

证金条件的，应当使用银行保函等其他保证方式，同时应推动所

属财务公司提高资信，加快财务公司保函使用。

三、严格现金保证金支出管理。中央企业施工方要不断提升

自身品牌、信誉和资信，积极对接建设方和金融机构，努力降低

保证金比例，推进保函替代现金保证金。中央企业建设方和施工

方应在建造合同中明确约定保证期限和保证金违约责任，逾期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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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的，建设方应当承担不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资金成本。

四、建立现金保证金支付审批备案制度。中央企业要建立和

完善工程建设领域现金保证金缴纳审批备案制度，明确工程建设

项目现金保证金的审批程序与权限。所属子企业对外提供现金保

证金应由上级企业批准，其中，超过 5000 万元的应由集团总部

批准，超过 1亿元的应报国资委备案。有关中央企业应按照《国

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的通知》（国办发

〔2016〕49 号，以下简称 49 号文件）要求，积极主动做好与业

主方的沟通协商工作，努力降低现金保证金占用资金规模。

各中央企业要认真贯彻落实 49 号文件和本通知的要求，高

度重视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清理和保函替代保证金工作，每季度

结束 15 日内，将保证金清理和保函使用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和

建议报告国资委。

国资委办公厅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

年 月 日

国资委办公厅 印发


